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花劳人仲案〔2025〕5101-5102号
    申请人：蒙**，女，苗族，1998年9月5日出生，住址：贵州省独山县百泉镇巴台村坡上寨组80号。

申请人：曹*，女，汉族，2003年10月25日出生，住址：湖南省耒阳市龙塘镇举山村11组。
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采耳店（个体工商户），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龙珠路29号-3。

经营者：莫***。
案由：工资等争议。
申请人蒙**、曹*诉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采耳店（个体工商户）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蒙**、曹*到庭参加了庭审，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委依法对其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
申请人蒙**的仲裁请求为：一、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5年8月2日起至2025年8月29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34278元（当庭撤回该项仲裁请求）；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5年8月2日起至2025年8月29日克扣或拖欠工资17139元。申请人曹*的仲裁请求为：一、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5年7月18日起至2025年8月29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36397元；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5年8月1日起至2025年8月29日克扣或拖欠工资18198.5元。
本案相关情况

申请人蒙**庭审中主张的事项：

一、入职时间：2025年8月2日；
二、工作岗位：采耳技师；
三、离职时间：2025年8月29日；

四、工资组成：工资由提成（按业绩36%-40%计提）+加班工资+冲卡提成组成。
申请人曹*庭审中主张的事项：

一、入职时间：2025年7月25日；
二、工作岗位：采耳技师；
三、离职时间：2025年8月29日；

四、工资组成：工资由提成（按业绩36%-40%计提）+加班工资组成。
本委查明情况：

一、申请人曹*于2025年11月10日书面提出申请要求撤回关于二倍工资的仲裁请求。
二、申请仲裁日期：2025年9月22日。

三、申请人蒙**提供证据情况：1.入职申请表；2.短信截图；3.离职申请表；4.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

四、申请人曹*提供证据情况：1.工作沟通群截图；2.员工离职申请表；3.入职申请表；4.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

五、申请人蒙**、曹*共同提交的证据有：1.行政处罚告知书；2.投诉短信截图；3.工资单、工资核算表（已核对原始载体）；4.团购截图、员工资料截图（已核对原始载体）。
六、被申请人应诉情况：被申请人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与质证意见。

本委认定情况：

一、关于缺席审理问题。经依法通知，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

二、关于撤回仲裁请求问题。申请人蒙**、曹*要求撤回关于二倍工资仲裁请求，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本委准许申请人蒙**、曹*撤回该项仲裁申请。
三、关于劳动关系问题

申请人蒙**主张于2025年8月2日入职被申请人单位工作，工作岗位是采耳技师，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离职时间是2025年8月29日；申请人曹*主张于2025年7月25日入职被申请人单位工作，工作岗位是采耳师，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离职时间是2025年8月29日；并向本委提交行政处罚告知书、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工资核算表等证据予以证明；被申请人无故缺席庭审，且未向本委递交相关的证据予以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入职表、工资表、考勤表、员工花名册等证据由被申请人掌握，应由被申请人举证，被申请人无故缺席，视其放弃抗辩、举证的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委对申请人蒙**、曹*主张的入职时间、离职时间等予以采信。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本委依法确认申请人蒙**、曹*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工资问题

申请人蒙**主张工资由提成（按业绩36%-40%计提）+加班工资+冲卡提成组成，2025年8月1日至8月29日的总业绩是41036.36元，提成金额为16627.02元及奖金与加班工资512元，在申请人立案后，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蒙**部分工资7000元，现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25年8月2日至2025年8月29日的工资10139元；申请人曹*主张工资由提成（按业绩36%-40%计提）+加班工资组成，主张8月1日至8月29日的总业绩是44696.72元，提成金额18093.5元及加班工资105元，在申请人立案后，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曹*部分工资7000元，现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25年8月1日至8月29日的工资11198.5元；申请人蒙**、曹*提交了8月工资核算表（由店长耿翼提供）、员工项目提成汇总表（由店长耿翼提供）为证。被申请人无故缺席庭审，且未向本委递交相关的证据予以抗辩。

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入职表、工资表、考勤表、员工花名册等证据由被申请人掌握，应由被申请人举证，被申请人无故缺席，视其放弃抗辩、举证的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委对申请人蒙**、曹*递交的8月工资核算表、员工项目提成汇总表等证据予以采信，该8月工资核算表上显示申请人曹*8月应发工资为18198.5元、蒙**8月应发工资为17139.02元。因此，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四十八条规定，被申请人应依法支付申请人蒙**2025年8月2日至2025年8月29日的工资10139元、依法支付申请人曹*2025年8月1日至8月29日的工资11198.5元。
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七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五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四十八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采耳店（个体工商户）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蒙**2025年8月2日至2025年8月29日的工资10139元；
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采耳店（个体工商户）一次性支付申请人曹*2025年8月1日至8月29日的工资11198.5元。
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情形，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天之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仲 裁 员：曾 **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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